
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聯絡人：陳科維 

聯絡電話：(02)8590-6561 

傳真：(02)8590-6050 

電子郵件：secoway@mohw.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衛公協六字第 114000003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修正版)、會員年費繳費

通知 

主旨：檢送本會第六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會 114 年 2 月 21 日衛公協六字第 1140000020

號開會通知單賡續辦理。 

正本：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陳常務理事依平、陳常務理事馨慧、

陳理事淑華、吳理事永莊、楊理事明隆、姚理事惠文、張理事秀鴛、張

理事鈺旋、王理事玲紅、林理事淑華、蔣理事翠蘋、林理事玉雯、連理

事恆榮、呂理事秀樺、盧監事安琪、余監事怡蓁、蔡監事明翰、林監事

意筑 

副本：張候補理事瑞芬、吳候補理事詠智、許候補理事朝凱、邱總幹事自立、

王行政幹事欣愉、賴會計幹事韋如、黃出納幹事齡萱、陳文書幹事科維 

抄本： 

 

 

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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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第六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 6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 3樓 302會議室 

主持人：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 

出席人員： 

理事：陳常務理事依平、陳常務理事馨慧、陳理事淑華、吳理事

永莊、楊理事明隆、姚理事惠文、張理事秀鴛(請假)、

張理事鈺璇、王理事玲紅、林理事淑華(請假)、蔣理事

翠蘋(請假)、林理事玉雯、連理事恆榮(請假)、呂理事

秀樺(請假) 

監事：盧監事安琪、蔡監事明翰、余監事怡蓁、林監事意筑(請

假) 

工作人員：邱總幹事自立(請假)、王行政幹事欣愉、賴會計幹事

韋如、黃出納幹事齡萱(請假)、陳文書幹事科維(請

假)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修正會議紀錄(陳理事淑華請假) 

參、 會務報告(如議程資料) 

決  定：洽悉，另優惠方案資訊請置於協會 Line群組記事

本，併註明廠商聯絡資訊或連結。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第六屆自 114年 2月 1日至 114年 3月 31日新

入會會員案，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申請入會時應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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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新入會會員案至 114年 1

月 31日止，本次提報第六屆自 114年 2月 1日至

114年 3月 31日止，共新增會員 57人。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動議一：有關本會會員續繳常年會費困難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目前本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簽訂之「團體

傷害保險自費投保」優惠方案，可增加新會員，惟

邇來多個所屬機關(構)來函請本會推薦該單位符合

資格之會員，以作為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候選

人，因部分機關(構)之協會會員皆有逾會員效期未

繳費，致未能推薦候選人，除無法協助機關(構)遂

行業務，會員亦無法行使權益。 

二、 業於 114年 5月 21日起陸續以電子郵件寄發「會

員年費繳費通知暨權益提醒」，惟成效有限。 

決  議： 

一、 每季寄發續繳常年會費通知。 

二、 建議各理監事如有至本部所屬機關(構)出差時，可

撥冗拜訪負責單位主管，以增加續繳常年會費會員

人數。 

三、 另請定期宣導晨陽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提供之「團

體傷害保險自費投保」等優惠方案，以增加續繳會

費及會籍人數。 

陸、 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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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 3月 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    點：本部 1樓大禮堂 

主 持 人：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 

出席人員：                                    紀錄：陳科維 

理事：陳常務理事依平、陳理事馨慧、陳理事淑華(請假)、林理

事淑華、蔣理事翠蘋、林理事玉雯、連理事恆榮、呂理

事秀樺 

監事：余監事怡蓁、盧監事安琪 

工作人員：邱總幹事自立、王行政幹事欣愉、賴會計幹事韋如、

陳文書幹事科維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務報告(如議程資料) 

決  定：洽悉。 

參、 討論事項 

案由ㄧ：第六屆自 113年 11月 1日至 114年 1月 31日新入會會

員案，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 

二、 本次提報本會第六屆自 113年 11月 1日至 114年 1月

31日止，共新增會員 15人。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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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會 113年度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收支決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擬訂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預算及決算」暨 17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二、審核

理事會所提出之帳冊」為理、監事會之職權。 

二、 本會 113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之收支餘絀表、資產

負債表及現金出納表及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0月

31日之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出納表，業經

113年 11月 29日第六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

過，本次提具 113年 1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之收

支餘絀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出納表，及 113年度(113

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之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及資產負債表爰依本會章程規定，於本(第 6)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銓敘部備查，並提報第

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第六屆常務理事張玉霞於 114年 1月 15日退休，該

職缺由候補理事(序位 1)呂秀樺遞補接任理事，提請追

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14條第 2項規定：「選舉前項理事、

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及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得票數之高低排序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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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之」。 

二、 任期自 114年 1月 15日起至 114年 11月 30日止，並

依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前項各款理

事、監事之變更，應函請主管機關備查」，報銓敘部備

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會第六屆監事陳惠娟於 114年 3月 4日退休，該職缺

由候補監事(序位 2)林意筑遞補接任，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14條第 2項規定：「選舉前項理事、

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及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得票數之高低排序遞

補之」。 

二、 任期自 114年 3月 4日起至 114年 11月 30日止，並依

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前項各款理事、

監事之變更，應函請主管機關備查」，報銓敘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會第六屆常務理事遞補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16條第 1項規定：「理事會置常務理

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 

二、 依據本會章程第 16條第 1項規定：「理事會置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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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 

三、 本次常務理事之遞補，擬由本次出席理事於選票圈選 1

名，以票數最高者當選，並依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前項各款理事、監事之變更，應函請主管

機關備查」，報銓敘部備查。 

決  議：依理事互選結果，由陳理事馨慧遞補常務理事，另將理

監事異動名冊報銓敘部備查。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 10時 15分。 








